
博财社〔2020〕50 号

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

资金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根据自治区财政

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

社〔2020〕265 号），现提前下达你单位 2021 年中央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15 万元，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

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现将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该项收入请列入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1100249 项“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



支出请列入 2021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 卫生健康支出”

科目。 

二、请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结合资

金安排情况，统筹使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认真组织公立

医院改革项目；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

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三、该项资金为直达资金，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

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

不变。 

四、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效目标做好绩效

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将你单位绩

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附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博湖县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博湖县财政局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  2021年度）

专项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区域绩效目标表

州级主管部门 巴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县级财政部门 博湖县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资金
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

15

其中：中央
补助

15

      地方
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1：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促进
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目标3：加强县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等科室特别是发热门诊建设，提
高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水平，加强院感防控管理，提高县中医医院对传染病的筛查、预警和防控
能力及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并纳入当地医疗救治体系。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数量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

馆）建设
≥11个

县中医医院发热门诊设置比例 ≥90%

县中医医院传染病防治人员培训任务完成

率
100%

县级中医医院医务人员院感防控培训比例 100%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严格采购程序，按照财政部有关经费

标准执行

时效指标

项目周期 ≥1年

及时完成率 ≥85%

社会效益指标 民众认可度提高 民众认可度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人民群众中医药服务获得感 提高

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标 民众调查满意度 ≥90%


